
宜川县⒛⒛年度两个批次农用地转用项目

组卷报批服务采购项目

∷     甲方:宜川县自然资源局
乙方:陕西修远测绘有限公司

9o9氵年 7月 ,日



甲方:宜川县自然资源局

乙方:陕西修远测绘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

愿,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向甲方提供宜川县2025年度两个

批次农用地转用项目组卷报批服务采购项目土地组卷报批技术服务达成如下

协议 :

一、服务范围

甲方委托乙方根据国家及陕西省有关规定,完成宜川县⒛⒛年度两个批

次农用地转用项目组卷报批服务采购项目土地组卷报批技术服务,包括资料

的收集编制和上报工作,并按照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对建设用地项目报批的要

求整理和修改,直到取得市政府关于建设用地批复文件。

二、服务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完成宜川县20⒛年度两个批次农用地转用项目组卷报批服

务采购项目 (土地组卷报批、勘测定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编制、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服务工作,并取得市政府关于建设用地批复文件。

三、服务期限

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的gO天 内完成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取得市政府关

于建设用地批复文件,并将相关材料、档案和文件整理移交至甲方。

四、费用及支付

1.服务费用



乙方负责宜川县⒛25年度两个批次农用地转用项目组卷报批服务采购项

目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壹佰壹拾柒万壹仟柒佰元整 (11刀刀0.OO元 ),其

土⊥堕』 县⒛25年度第十九批次农用地转用项目组卷报批服务费用 :

⒛1000.OO元、勘测定界费用:V000。 OO元、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编制壁

用:13gO00.OO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费用:12GSOO.OO元 ;宜川县⒛⒛年度第

二十二批次农用地转用项目组卷报批服务费用:283400。 OO元、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报告编制费用:1430OO。 OO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费用:138OO0.OO元 。

2.支付方式

土地组卷报批费用:县政府出具请示文件后支付SO%丿 上报至市自然资源

局后支付∞%,取得市政府关于建设用地批复后,乙方向甲方提交全部工作成

果的完整资料后支付⒛ %。

勘测定界费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编制及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完成

后一次性支付。

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验收乙方的工作成果。

2.按照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费用。

3.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服务团队或项目负责人。

六、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根据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时间节点要求向甲方提供土地组卷报批技

术服务。



2.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接受并服从甲方的指导,按照本合同的要求和相

关标准、规范要求归档,并将工作成果移交至甲方验收。

3.按照甲方要求,无条件更换项目服务团队或项目负责人。未经甲方允

许,乙方不得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

七、保密责任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服务期间所知悉的一切数据、资料、商业机

密和工作成果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泄露。

八、违约责任

1.甲方违约责任

甲方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费用,每延迟1天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本合同

总价1%的违约金。

2.乙方违约责任

乙方未按照合同服务期限的时间节点要求完成任务的,每延迟1天 ,乙方

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价1%的违约金,乙方应当承担相关责任。若逾期超过

30天仍未能完成工作的,甲方有权直接解除合同,因 甲方原因导致服务期限

延迟,则服务期限顺延。

九、争议解决

1.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法律。

2.凡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 ,



双方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规定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其他约定

1.本合同如有其它未尽事宜,甲 乙双方可以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合同。补

充合同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四份,甲 乙双方各执二份,同等有效,并经双方签字盖章

后正式生效。



(此页无正文)

甲方:宜川县自然资源

法人代表 : (签字或盖章)9宀

乙 方:陕西 盖章 )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纺织花园4号楼1单元15Oi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延安双拥大道支行

刺殳疾升:6168 9999 1013 0001 5416 8

邮政编码 :

签订日期:9l9n亻年 刁月7 日

酽嘤氽


